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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令计＠际化的路径这抟

无形资产准则国际差异的制度背景与解决方案

颜 延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教研部，上海201702)

摘 要：在无形资产的会计处理上，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强调可靠性甚于相关性，坚持
谨慎确认，奉行历史成本，尽量减少备选方法，与国际会计准则形成很大差异。差异的背
后，是中国特有的经济 、 法律环境 。 经济环境方面，产权市场不发达，会计信息失真现象严
重；法律环境方面，中国实行有别于美欧等国的土地公有制，准则制定机构同时负有会计
监管责任。环境的差异，导致中国无法直接采纳国际会计准则。文章认为，中国及有全盘
采纳国际会计准则的国际法义务，保留准则立法主权，逐步接近国际会计准则，是中国会
计国际化的理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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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际会计协调巳经从强调协调进入到了制定全球公认会计准则、实
现各国会计准则趋同的时代。 欧盟通过相关立法，要求上市公司在2005年之
前采用国际会计准则编制合并会计报表；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与国际会
计准则委员会签订协议，正式启动趋同项目；澳大利亚、俄罗斯等国也纷纷宣
布接受国际会计准则。 据统计，到2005年，要求本国公司采用国际财务报告
准则编制财务报告的国家将达65个。 在此背景之下，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
展中国家，将如何对待国际会计准则引起了世人的关注。

针对会计国际化的这一新趋势，学术界发表了很多研究成果。 代表性的
观点有三种。 一种观点认为，会计国际化是一种必然趋势，在会计国际化与国
家化的这一对矛盾中，国家化应当服从国际化，向国际化回归。 另一种观点认
为，会计国际化的背后，是各国的利益之争，现行国际会计准则更多地反映了
欧美发达国家的会计环境与经济利益，中国应当理性地对待会计国际化的命
题。 第三种观点认为，中国应当积极参与会计国际协调，支待国际会计准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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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会制定全球公认会计准则的努力，但也应当考虑我国面临的特殊会计环境
及其对我国会计国际协调与趋同的影响，走 一条渐进式的改革之路。

上述研究成果，大多数是从宏观的角度进行立论与论证，提出中国会计国
际化的总体方案。 根据笔者的检索，目前国内尚未有学者从具体会计准则的
层次，对中国会计环境的国际差异及其对我国会计国际化的影响进行深入的
研究。 而要强调中国会计的国家特色，在会计国际化进程中维护民族权益，弄
清这一点恰恰是非常重要的。

本文将以无形资产会计业务为出发点，探讨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会
计准则的差异及其背后的经济、法律根源，并对我国会计国际化的路径选择提
出建议。

一、可靠性与相关性孰重：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分歧

“企业会计准则—一无形资产”（以下简称 “企业会计准则 ” )与“国际会计
准则－第38号无形资产” （以下简称“国际会计准则” )在无形资产方面的差
异很多，表现在适用范围、确认标准、计量属性、信息披露等各个方面。 主要的
区别在于，企业会计准则将可靠性置于相关性之上，在确认和计量方面更为稳
健、更为保守，某些条款还带有规范企业行为的社会政策目标。 政府部门在制
定会计准则时，更为关注能够真实可靠地反映企业过去交易和事项所形成的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信息，所以会计信息的可靠性相对于相关性更为重要，
因此会计处理应趋于谨慎。

1.强调谨慎性原则，要求企业对无形资产的确认做出稳健的估计

企业会计准则在确认无形资产时，较国际会计准则更为谨慎。 在确定与
无形资产有关的未来经济利益流入可能性时，企业会计准则规定企业要获得
明确的法定权利（所有权或债权），并要求企业管理部门对无形资产在预计使
用年限内存在的各种因素做出稳健的估计。 而国际会计准则要求企业应使用
合理并有证据的假定来评价，这些假定应是企业管理部门对资产使用年限内
将存在的一 系列经济状况的最好估计，并且也不一定要取得企业对无形资产
有所有权或债权的凭证。 如技术秘密，完全可以因企业自身的保密措施而符
合无形资产确认的条件。 在开发费用的资本化方面，国际会计准则规定，开发
阶段的支出，在满足特定条件时，应当予以资本化；资本化金额等于自无形资
产首次满足准则规定的开发标准、无形资产的定义及相关确认条件后所发生
的支出总额。也企业会计准则在制定时，也听到了实务界要求将开发费用资本
化的呼声，但准则制定机构最终认为，要明确定出研究阶段何时结束或开始是
很困难的，不易操作。 允许开发费用在符合一定条件下予以资本化，实际上是
给某些企业利用开发费用资本化会计政策调节利益留下了空间，因此，企业会
计准则规定，研究开发费用应当计入损益。 在后续支出的处理方面，国际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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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规定后续支出原则上确定为费用，但是满足特定条件的时候可以资本化；

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后续支出 一 律予以费用化。 企业会计准则不允许无形资

产留有残值，而国际会计准则规定在第三方承诺于使用年限结束时购买该无

形资产，而且该无形资产存在活跃市场时，应当确认无形资产的残值。

2. 坚持历史成本原则，排除公允价值的适用

在无形资产的计量属性上，国际会计准则与企业会计准则的态度是迥然

不同的。

我国准则制定机构在 制定准则时，除特殊项目外，一般不考虑现值对资

产负债和收入计量的影响。《企业会计准则一一基本准则》规定：“各项财产

物资应当以取得时的实际成本计价。 物价变动时，除国家另有规定外，不得调

整其账面价值。”政府部门的领导同志也认为：在市场化程度不高的现阶段，我

们不应过分强调公允价值的计噩作用，而应在有把握的情况下逐步采用。 而

国际会计准则要求企业在相关性与可靠性之间进行正确的权衡，在选择计量

属性时考虑现值因素。 企业编制财务报表最常用的计量基础是历史成本，应

用历史成本时常常结合其他计量基础。 概念框架的这一差别导致国际会计准

则与企业会计准则在对待无形资产的计量属性上态度迥异。

在确定购入无形资产的成本时，国际会计准则考虑了现值因素，规定如果

无形资产是以报告企业的权益工具交换获得的，那么该资产的成本应按所发

行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来计量。 企业会计准则不考虑这一点，直接规定购入

无形资产要按照实际支付的价款作为人账价值。 在初始确认后的计量方面，

国际会计准则规定了基准处理和备选处理两种方法。 基准处理方法是，初始

确认后，无形资产应以其成本减去累计摊销额和累计减值损失后的余额作为

其账面余额；备选处理方法是，初始确认后，无形资产应以重估价，即其重估日

公允价值减去随后发生的累计摊销额和随后发生的累计减值损失后的余额作

为其账面价值。 企业会计准则仅仅允许采用基准处理方法，显得更为谨慎。

}． 尽量减少备选方法，防止会计主体滥用准则

仕无形资产确认条件与计量属性的选择方面，国际会计准则规定了更多

的备选方法，如开发费用的资本化方法、后续支出的处理方法，等等。 这 一点

从前面两段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本段仅从无形资产的摊销方面进行简单阐述。

在摊销方法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规定可以按照反映企业消耗无形资产

经济利益的方式，采用直线法、余额递减法和生产总量法，而
“

企业会计准则

无形资产准则
”

规定，无形资产摊销一律采用直线法。

在残值方面，国际会计准则原则上假定残值为零，但在有第三方承诺在无

形资产的使用年限结束时购买该无形资产，并且该无形资产存在活跃市场时，

允许估计残值。 企业会计准则不允许无形资产保有残值。

4. 规范上市公司会计行为，规定企业为首次发行股票而接受投资者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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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无形资产，应以该无形资产在投资方的价值作为入账价值

国际会计准则规定，如果无形资产是以报告企业的权益工具交换获得的，

那么该资产的成本应是所发行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它等千该资产的公允价

值。 而企业会计准则规定，投资者投入的无形资产，应以投资各方确认的价值

作为入账价值；但企业为首次发行股票而接受投资者投入的无形资产，应以该

无形资产在投资方的价值作为入账价值。 企业会计准则的这 一规定，是《企业

会计准则一—基本准则》第19条“ 公司各项财产物资应当按取得时的实际成
本计价” 和第31条

“
接受投资取得的无形资产，应当按照评估确认或者合同约

定的价格记账＂的例外。 从理论上看，公司对无形资产不按自身取得成本入

账，而按发起人账面实际成本入账，可能导致公司的账面无形资产低于其真实
价值。 因为根据我国现行会计制度，自创无形资产在账面上仅仅反映注册费、

律师费等为数很少的费用，研究开发费用已计入各期的费用。 但实际上，无形
资产对千企业特别是高技术企业来说，其价值绝非有形资产可以比拟。 但一

旦投入股份公司，按照现行准则就只能按发起人原来账面的注册费、律师费计
价。 这 一规定虽然有助于使 信息更加可靠，但却影响了相关性。 企业会计准
则这 一规定的初衷，是为了在信用缺失的证券市场中，通过这一规定挤掉上市
企业无形资产中的水分。

此外，企业会计准则将土地使用权纳入其范围之列，而国际会计准则不规
范与土地有关的权利。 国际会计准则在立法技术上，也较企业会计准则更为
规范、逻辑性更为严密。

二、会计环境的差异：经验证据

无形资产准则方面所存在的上述差异，有技术层面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
中外会计环境的差异，会计生存的土壤有别。 准则差异的背后是不同的经济、
法律环境，以及准则制定主体的身份差异。 本文拟对此做简单的分析。

l. 中国的特殊经济环境：无形资产产权市场不发达，会计信息失真现象

严重

由千历史与现实的种种原因，我国对千研究与开发的投入一直不高，企业
创新能力严重不足。2003年，我国全年全 国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
费支出1520.1亿元，比上年增长18. 1%，但只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3%，远

远低于发达国家，甚至低于同为发展中大国的印度的水平。 另据1999年的一

项统计，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研究与开发经费支出占销售收入比例为0. 6%, 

而世界500强企业 一 般为5% ~10％以上，电信、医药等行业甚至达到

20%° 。 研究开发投入偏低的 一个直接后果是，我国到目前为止仍然 没有能
－ 够形成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体系，多数行业的关键核心技术与装备严重依赖

进口。 化工、医药产品大部分没有自主知识产权，机械工业主要产品技术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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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57％使用国外技术气长期以来，跨国公司通过设置
“

知识产权壁垒 ＇＼垄断

产业利润的高端领域。

研发投入与创新能力方面存在的问题，直接导致了无形资产形成不足、交

易不活跃，公开市场缺失。 以技术交易为例，虽然我国各级政府的科技行政部

门都辖有
“

技术市场
”

这样的一个全民所有制事业单位，但大多是
“

有场无市
” ,

不能够担当技术产权价格发现的功能，无法对市场中的技术资源进行有效的

配置。 科技中介落后，大多数现有科技中介机构都是政府的附庸，专业化、复

合型技术经纪人才严重不足。 全国各地虽然陆续建立了一些技术产权交易事

务所，但其定位是以项目为载体的中小企业融资平台，且大多位千中心城市，

不可能成为广大企业从事技术交易的公开市场。 而其他无形资产如商标、特

许权等则基本上不存在公开市场交易。

另一方面，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迈进的时刻，体制转轨引起的

会计信息质量失真现象比较严重。 目前，虽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初步建

立，但适应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需要的制度体系还远未建立，市场主体的商事

信用与守法意识还普遍欠缺。 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和行政权力从微观经济领

域的逐步退出，市场失灵现象在某些方面可能还会有所增加。 以会计信息的

提供为例，目前我国会计造假与会计信息失真现象非常严重。 会计基础工作

不规范、违法违规的问题十分普遍，会计信息整体质量不容乐观，整顿会计秩

序的任务任重道远。 加强政府监管，是解决市场失灵的有效措施之一。 有经

济学家建议，在新兴和转轨国家中市场失灵非常普遍，在这些国家中对经济进

行监管的力度应当大于在富有国家，这预示着
“

监管型政府的崛起
”

。

公开市场的缺失与会计诚信建设的缺位，直接造成了企业会计准则将可

靠性排在相关性之前，在无形资产确认与计量的诸多方面与国际会计准则形

成差异。 由于公开市场缺失，没有相应的价格发现机制，无形资产的公允价值

就无法估计，企业会计准则自然排除公允价值的适用性，转而强调谨慎性原

则要求企业对无形资产的确认做出稳健的估计。 由于会计诚信的缺位，为防

止会计主体滥用准则，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企业会计准则尽量减少备选方法，

甚至直接规定企业为首次发行股票而接受投资者投入的无形资产，应以该无

形资产在投资方的价值作为入账价值。

2. 法律环境的差异：土地公有制与私有制对会计准则的影响

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土地使用权属于无形资产，应受无形资产准则的制

约；而国际会计准则在其范围与定义中均未提及土地使用权。 这是因为，我国

实行有别于西方国家的土地社会主义公有制。

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也就是土地属于全民所有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

任何其他商事主体都不能够取得土地的所有权。 宪法第十条规定：
“

城市的土

地属千国家所有。 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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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千集体所有
＂

。《中华人民共

和国土地管理法》据此进一步规定：
“

国有土地和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可以依

法确定给单位或者个人使用。使用的单位和个人，有保护、管理和合理利用土

地的义务 ”

,
“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

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 ”

也就是说，全民所有和劳动群体集体所有的土地，

可以依照法定程序归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使用。但是，自然人、法人或其

他组织所享有的不是土地所有权，而是土地使用权，是对国家或集体所有的土

地所依法享有的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是一种用益物权，在概念上类似于

大陆法系国家所谓的
“

永佃权”。而既为法律上他物权的一种，则具备无形、可

控制、未来经济利益等特点，属千无形资产的一种气据此，企业会计准则将

土地使用权纳入无形资产的范畴，规定企业进行房地产开发时，应将相关的土

地使用权予以结转。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则实行的是土地私有制，其土地

所有权可以转让。

对国际会计准则态度最为积极的欧美国家，大多实行土地私有制。在德

国法上，“尽管土地具有各种特别之处，我们的法律制度在土地关系法上还是

坚持以私有制原则为出发点。“德国民法典规定，土地为民法上
“

物 ”的一种，
“

物的所有人，以不违反法律或第三人的权利为限，可以随意处分物，并排除他

人的任何干涉…… “ , “土地所有人的权利扩及千表面上的空间和表面下的地

层。…… “法国民法典亦将土地视为物权的客体，属财产中的不动产之列。法

国民法典规定：＂土地的所有权，即意味着包括地上所有权与地下所有权＂，同

时规定：＂个人可以自由处分属于其本人的财产，但应遵守法律所规定的变更

限制。”英美等普通法系国家，虽无大陆法系严格的
“

物权
”

概念，但也规定土地

属于财产权的客体，将财产区分为
“

土地”和
“

其他财产“ ,
“

土地不仅包括地表，

还包括附着千地表上的一切物体、地上空间及地下之物，以及对千土地的权

利”，土地财产权可以依法转让。

据此，国际会计准则在土地的会计处理上，远比企业会计准则复杂。根据

国际会计准则，自用性的土地，其会计处理由《国际会计准则第16号 不动

产、厂房与设备》规范；为赚取租金或为资本增值，或两者兼有而由业主或者融

资租赁的承租人，或者某些特定情况下经营租赁的承租人所持有的土地，其会

计处理由《国际会计准则第40号一一投资性房地产》规范。而我国没有投资

性房地产的会计准则，土地不可能按照投资性房地产进行会计处理；商事主体

取得了土地的所有权，亦无法将土地记入不动产。在涉及土地租赁时，《国际

会计准则第17号— —租赁》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将土地的租赁划分为
“

经营性租赁“和
“

融资租赁
＂。国际会计准则认为：

“

土地和建筑物的租赁，同

其他资产的租赁一样，应归类为经营租赁或融资租赁。然而，土地的特征通常

是没有确定的寿命。如果到租赁期满时，土地所有权预期不会转让给承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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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承租人实质上不会取得与所有权相关的所有风险和报酬。 为这项租赁所支

付的租费，代表预付租赁款，需按受益方式在租赁期内分期摊销。
”

而我国实行

土地全民所有，承租人不可能通过租赁合同取得土地的所有权，也就不会出现

融资租赁土地的情况；而即使是土地的经营性租赁，也不适用租赁准则。 “企

业会计准则一—租赁
“

在其范围段就将土地使用权的租赁排除在准则适用范

围之外。 准则制定者认为：“土地使用权的租赁协议……在我国确有存在，但

这些项目应在无形资产会计准则中加以规范，因此本准则将这三类业务排除

在外。”但是，“企业会计准则一无形资产
”

仅仅将出租无形资产的出租人纳

入准则规范之列，却没有规范无形资产承租人的会计处理，导致会计准则适用

上真空地带的出现。 在实务中，承租人还需按照租赁准则中经营性租赁的有

关规定进行会计处理。

3. 准则制定主体的身份差异：中国准则制定机构兼负会计监管职责，这

一双重身份决定了会计准则将承担更多的社会政策目标

William R. Scott (1999)教授在其《会计理论》一 书中指出，由于信息生

产中存在外部性、搭便车、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市场往往会失灵。 由千市场

失灵，“公司信息生产的许多方面已列入管制范围，而会计准则制定主体在公

认会计原则中巳确认了许多这样的管制。 而且，随着越来越多的会计准则得

以颁布，管制的数量呈持续增加之势。”会计准则的管制职能，各国概莫能外；

惟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作为一超然的非营利组织，才能完全做到技术中立。

出于加强会计监管的现实需要，中国法律同时赋予了准则制定机构以监

管者的职能。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规定，财政部依法制定国家统一会计制

度，是法定的准则制定机构；同时，财政部又是法律授权的行政执法机关，依法

对企事业单位、中介机构执行会计法、企业会计制度等会计法律法规的清况进

行监督、检查，并享有行政处罚权。 双重的身份，决定了财政部在制定准则时，

要考虑会计监管的社会政策目标。 这样，中国的企业会计准则不仅要符合一

般的会计概念框架，而且还有干预市场失灵、协助监管的功用。

制定国际会计准则的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基金会CIASCF)及其任命的国

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是一家依据英国法律在伦敦登记成立的非营利组

织，其资金来自于大会计公司、遍布世界的私营金融机构和实业公司、中央及

开发银行以及其他国际组织和职业组织的捐款。 根据《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

基金会》章程的规定，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目标是
“

本着公众利益，制定一套

高质量的、可理解的并具有强制性的全球性会计准则，这套准则要求在财务报

表和其他财务报告中提供高质量的、透明的且可比的信息，以帮助世界资本市

场的参与者和其他使用者进行经济决策。”作为一家非政府机构，国际会计准

则理事会基金会及其任命的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制定准则的出发点是中立

的、技术性的，并无明显的经济监管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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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制定机构的身份差异，反映在国际会计准则与企业会计准则概念框
架的差异上。 国际会计准则规定，财务报表的使用者包括投资者、雇员、贷款
人、供应商和其他商业债权入、顾客、政府及其机构、公众。 但是，由于投资者
是企业风险资本的提供者，提供满足他们需要的财务报表，也可以满足财务报
表所能够满足的其他使用者的大部分需要，投资者是首要的报表使用人。 相
应地，财务报表的质量特征中相关性与可靠性并重，要求会计信息中立，不能
够带有任何偏向。 如果财务报表通过选取和列报信息去影响决策和判断，以
求达到预定的效果或结果，那么，财务报表就不是中立的。 我国没有专门的会
计概念框架，“企业会计准则— —基本准则” 担当了类似概念框架的职能。 基
本准则规定：“会计信息应当满足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要求，满足有关各方了
解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需要，满足企业加强内部经营管理的需要“，可
见，政府是首要的报表使用者，会计信息应当首先服务于国家经济监管职能的
需要气我国会计基本准则奉行可靠性甚于相关性的原则， 并无中立性的
要求。

企业会计准则在无形资产确认和计量的很多条款上，充分体现了准则所
背负的社会政策目标。 奉行可靠性甚于相关性的原则，尽量减少备选方法，强
调会计信息的统一、可比；在无形资产的确认上强调谨慎、稳健，在无形资产的
计量上坚持历史成本，甚至直接以准则条款规范上市公司行为，规定企业为首
次发行股票而接受投资者投入的无形资产，应以该无形资产在投资方的价值
作为入账价值。

三、保留准则立法主权，逐步接近国际会计准则

准则差异的背后，有其深刻的经济、法律根源。 任何有关中国接受国际会
计准则、实现会计国际化的讨论，都不应该绕过这一根源。

1. 经济、法律环境的差异，决定了我国不可能直接采纳国际会计准则
前文的分析表明，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差异，是中国特有的经

济和法律环境的反映。 但经济、法律环境方面的差异，不会只凭人们对于会计
国际化的热情就能够在短时间内得到消除。 经济环境方面，我国要实现经济
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提高经济增长的技术含量，建立完善的产权市场，这需要
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 会计诚信的建设，要依赖全社会信用环境的改善和商
业伦理的重构，也不是一跋而就的事情。 法律制度方面，土地全民所有的法律
制度，是我国宪法规定的一项基本民商事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体现，不会
做出改变。 即使将来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国家认识到需要对土地制度进
行与国际惯例相一致的改革，也要履行修宪的法定程序，绝非一朝一夕可以改
变。 此外，由于市场体系不完善，会计信息失真现象严重，我国在较长时间内
将不得不依赖政府监管来消除市场失灵，会计准则所背负的社会政策目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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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内不会改变。 财政部所担负的准则制定与市场监管的身份，是我国会计

法所规定的，也是我国现实的商业环境所决定的。 这种身份上的统一有利于

解决会计准则的执行问题，有其内在合理性。

总之，经济法律环境方面的差异，是一种实质性的、持久性的差异。 这些

差异的性质决定了我国不可能直接采纳无形资产国际会计准则。 推而广之，

我国也无法全盘接受现行国际会计准则。

党的十六大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

的决定》，对于我国下一步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决定
”

指出，我国目前

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体制还不完善，生产力发展仍面临诸多体制性

障碍。 当前，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完善市场体系，规范市场秩序，加快建设

全国统一市场。 要大力发展资本和其他要素市场，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形

成以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制度。随着我国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中国企业会计准则

与国际会计准则之间趋同的环境与条件也将逐步成熟。 正如财政部部长助理

冯淑萍女士所说：“会计改革应当因循经济改革的步伐，而不是超越宏观经济

环境的改革，不然会欲速而不达。 所以，什么时候中国的市场环境真正以市场

法则运转了，中国会计准则也就自然而然地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趋同了。”

2. 从国际法上看，我国也没有全盘接受国际会计准则的现时义务

经济现实和法律制度的差异，决定了我国对待国际会计准则的态度。 那

么，我国有没有接受国际会计准则的国际法义务呢？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国际会计准则只是民间组织制定的会计准则示范性文本，而不是主

权国家依照法定程序缔结的国际条约。 国际会计准则基金会是一个成立于英

国的非营利机构，国际会计准则基金会理事会及其所任命的国际会计准则委

员会，并不是一个国际法意义上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发

布的会计准则，并不凌驾于特定国家发布的规范当地财务报表的法规之上，而

只是供各国准则制定机构参考的示范性文本。 因此，国际会计准则不能够构

成国际法渊源，对主权国家不具备强制执行的效力。 不论是国际会计准则委

员会还是会计职业界，单就其自身而言，都无权强制执行国际协议或要求遵守

国际会计准则。 相反，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要依赖自身与各个国家的准则制

定机构之间的合作，来实现会计准则的全球趋同。 同样，国际会计准则要在我

国适用，也要依靠我国准则制定机构的主动配合才能实现。 是否接受国际会

计准则，如何接受国际会计准则，都是我国准则制定机构的需要研究的问题。

我国政府没有全盘接受国际会计准则的任何国际法义务。

其次，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委员，也没有保证其祖国遵从国际会计准则

的义务。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委员，负有在国际上提倡接受和遵从国际会

计准则的责任。 但是，委员并不代表其祖国，而是代表公共利益，从纯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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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度来履行职责；委员也并无保证其祖国的准则制定机构采纳国际会计准

则的义务。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委员，仅负有在各自国家内公布国际会计

准则理事会批准发布的每项国际会计准则，并尽力劝说政府和准则制定机构、

管理证券市场与工商业的机关在发布的政策中接受国际会计准则的义务。 但

是，这种义务仅仅是劝说的义务，而不是保证执行的义务。 目前，国际会计准

则委员会的14名委员中，尚没有中国委员。 将来即使有，也不会产生中国接

受国际会计准则的法定义务。

最后，只有通过国内立法程序或相应的认可程序，国际会计准则才能转变

为国内会计准则，具备强制执行的效力。 目前，现有宣布接受国际会计准则的

美欧国家，大多数也要通过国内立法或认可程序，才将国际会计准则转变为国

内会计准则。 以欧盟为例，欧盟虽然宣布要在2005年之前在上市公司采用国

际会计准则，但这种采用也不是全面的、自动的。 根据2002年7月19日欧洲

议会和欧盟委员会通过的
“

关于运用国际会计准则的第1606号(2002)决议” ,

欧盟理事会应当就国际会计准则是否适用做出决定；经决定采纳的国际会计

准则应当在欧盟范围内，以官方文字在欧盟指定报刊上刊登。 这实际上是一

个行政立法程序，欧盟理事会通过其立法，赋予特定国际会计准则在欧盟司法

区域内以法律效力。 通过该立法程序，欧盟理事会同时也保留了对国际会计

准则的审查权。 欧盟对国际会计准则提出了两项实质性的审查标准： 一是不

得与欧共体相关指令所规定的原则相冲突，并有益于欧洲公众的利益；二是满

足可理解性、相关性、可靠性、可比性等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并是有关各方做出

经济决策、评价管理当局受托责任所必需的。 欧盟多次强洞，不论从政治上，

还是从法律上，欧盟都不可能将准则制定权授予欧盟无法施加影响的民间会

计准则制定机构，欧盟必须对国际会计准则引入认可机制。 美国证券交易委

员会与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也只是对于加强与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合作表

现出了积极性，但从未允诺要采用国际会计准则。 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

与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仅仅是于2002年10月29日签订了一份备忘录，共同

推动美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的趋同。 双方在其各自的短期议程中，都

增加了一个共同的短期趋同项目，对双方准则中的某些特定差异寻求 一般的

解决方式。 作为回报，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在准则制定方面实质上以美国马

首是瞻。

实际上，即使是一国政府公开宣布接受国际会计准则，按照国际法关于单

方行为的学说，这种宣布也仅仅是一种单方的意思表示，由于不对任何其他国

家创设权利和义务，仍然是可以撤回的。

3. 保留准则立法主权，逐步接近国际会计准则

前文的分析已表明，中国既无可能，也无义务全盘接受国际会计准则。 现

实的选择是，保留准则立法主权，逐步接近国际会计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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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会计准则的制定，是一种授权立法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

第八条规定：“国家实行统一的会计制度。 国家统一会计制度由匡务院财政部

门根据本法制定并公布。”《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第四十四条也授权国务院

财政部门根据条例的规定，制定财务会计报告的具体编报方法。 根据法律与

行政法规的授权，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成为法定的准则制定机构；中国企业

会计准则的制定，就成为一种授权立法行为。 财政部依法制定的企业会计准

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司法管辖区域内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在实践中，财

政部一般都以部门规范性文件的形式，发布企业会计准则。

立法权是国家主权中最核心的内容。 由于主权的神圣、绝对与不可分割，

没有一个国家对其他国家拥有最高的法律权力和权威，而各国一 般也不从属

于其他国家的法律权力和权威。 因此，从法律上看，我国也无法直接采纳国际

会计准则。 即使将来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变成了类似世界贸易组织之类的国

际公法主体，国际会计准则变成了国际法，我国也不 一定采取直接适用的方

法，而可以坚持通过国内法予以转化气

当前，经济上和法律上可行的办法是，保留准则立法主权，在充分考虑中

国特有会计环境的前提下，逐步吸收国际会计准则中的合理因素；同时，争取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认可中国的特有会计环境及会计处理方法，加大对国际

财务报告准则的影响力度。 双管齐下，实现与国际会计准则的趋同。 这样，可

以在积极参与会计国际协调的同时，有效地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 就无形资

产准则而言，随着中国无形资产产权要素市场和会计诚信建设的发展，我国可

以逐步采纳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中关千无形资产计量属性、备选方案方面的规

定。 目前，应当尽快建立会计准则概念框架，提高准则立法的技术与水平，在

其他非原则性的方面，实现与国际会计准则的趋同。 同时，应当利用国际讲

坛，建议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考虑中国的特殊情况，将土地使用权纳入无形资

产准则规范的范围，建议修改国际会计准则中关于无形资产确认、计星方面的

规定，增加备选方案，以允许转型经济国家根据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采用更

为稳健的会计政策。

注释：

也在已经发布的2003年度B股上市公司年报中，虽然有公司（如宝信B)宣称按照国际会

计准则要对开发费用做资本化处理，但未见报表上有根据国际会计准则进行研发费用

资本化的报告。

＠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财政部、科学技术部、国家税务总局
“

关于印发（（国家产业技术政

策》的通知
“

，国经贸技术[2002]444号。

©赵明：《中国的制造业仅是美国的1/5?》，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9月11日。

＠英美法系没有与大陆法系相对应的以所有权为核心的物权法体系，但具有基千判例基

础之上的完整财产法体系。 按照该体系，土地亦系可以私人拥有之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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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千我国是实行公有制占主导的基本经济 制度 ，国家既是社会管理者，又是最大 的投资

人。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强调政府是首要的报表使用者，是合乎一般的理论框架的。

@WTO各成员国对WTO法律 几乎都否定了其 直接适用性。 WTO《中国加入工作组报

告》第67条指出：＂中国将确保其有关或者影响贸易的法律和法规与WTO协定和中国

的承诺相一致，以充分履行其国际义务。 为此， 将在完全遵守WTO协定的情况下，通过

修订其现行国内法和制订新法律，以有效的统一的方式实施WTO协定。”这段话表明，

中国并未承诺WTO法律在国内的直接适用效力，而只是承诺 对其 进行间接适用，即在

遵守WTO协定 的前提下，通过修订现行国内法和制订新法律 的方式实施WTO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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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uperior importance of reliab山ty to relevance, the 

reliance on the rule of prudence and the principle of historical cost, and the 

exemption of the alternative method distinguish Chinese Accounting Stand

ard (CAS) from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IAS) on intang巾le as

sets. It's the economic environment and legal framework with Chinese fea

tures that lie behind. In economic environment, the market of Chinese prop

erty right is underdeveloped with the accounting information distorted. In 

legal framework, different from western countries, China adopts public 

ownership. Institutions making regulations are also responsible of account

ing supervision. Difference in environment makes it impossible for China to 

directly adopt IAS. The paper holds that the reasonable choice for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accounting is to keep the dominion legislation 

to gradually narrow the gap with IAS since there is no compulsory obligation 

for China to completely adopt IAS. 

Key words: accounting setting; dominion of legislation; accounting in

ternation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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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ificant differences, either, thus proving that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ac

counting standards can't guarantee the comparab如y of accounting practices, 

while reform measures considering economic environments may not hinder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accounting practices, We further find that audit is 

the basic factor influencing the effects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accounting of 

China. 

Key words: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accounting; reported earnings under 

Chinese GAAP and IAS; fair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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